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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全國「兩會」期
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分別在3月4日及3月6日，參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
協委員聯組會，及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並發表
了兩篇重要講話，強調了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
「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並闡述了中央對香港普選
問題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受到香港社會的重
視。中聯辦昨日在網站上載了兩次重要講話的主要內
容，本報今日於B5及B6版刊出了全文，以饗讀者。

在法治軌道上 循序漸進推民主
在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會議上，張德江委
員長在向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提出3點希望時強調，
要在法治的軌道上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委員長指
出，中央對香港普選的原則立場是一貫的，也是明確
的，具體有三層意思：

一是，普選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特別是香港作為
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
二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的規定，不能另搞一套；
三是，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這是中央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港，維護「一國兩
制」的應有之義，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在參加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的審議時，委員長重申

了要全面準確地認識「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的實
踐，並進一步闡釋了中央對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原
則，即「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一個立場」是指，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

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並批評有
部分人無視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過程和現實情況，
「揣着明白裝糊塗」，需要高度警惕。
「三個符合」是指，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

的實際情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要符
合愛國愛港標準。
第一個符合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實

際情況。在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時，不能脫離
香港是直轄於中央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現實，生搬
硬套其他國家的普選模式，並強調了社會各界均衡參
與的原則。
第二個符合是，特首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作出的一系
列有關決定。委員長表示，各界應當堅守法治這一基
本底線，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有損香港市民福
祉、破壞社會安寧、削弱香港國際航運、貿易、金融
中心地位的行為。
第三個符合是，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

「這是一個起碼的政治常識」。委員長強調了3點：
一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中央

政府一貫的、明確的立場和主張。
二是，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既是政治標準，也是

法律要求。
三是，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是維護香港和國家整

體利益的必然要求，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必然損害中央與特區關係，損害香港市民的整體福
祉，進而影響甚至衝擊國家改革穩定發展的大局。

勉港代表委員：敢於發聲凝共識
在兩次主要講話中，張德江委員長要求了港區全國

人代和全國政協委員，在香港政改問題敢於發聲、善
於發聲、集體發聲，向香港市民耐心解釋、說明中央
的誠意、決心和原則立場，引導社會務實討論、凝聚
共識，努力爭取市民認同和支持，並主動批駁錯誤言
行，及譴責各種破壞法治、搞亂香港的行為，讓市民
有機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張德江論述對港普選「一立場三符合」
中聯辦網站刊兩次講話主要內容

韓大元：「公提」阻普選達共識
剝奪提委會提名權 必違基本法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宣稱「公民提名」是符

合基本法規定的「真普選」模式。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韓大元昨日在港出席論壇時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

清楚說明基本法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權，無論採取何種解釋方

法，也無所謂「公民提名權」，而「公民提名」剝奪了提委會

提名權，不在基本法含義範圍，也不利於政改方案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
反對派中人稱，倘特區政府在政改
方案中拒絕納入「公民提名」，他
們就會提出司法覆核。中國人民大
學法律學院院長韓大元昨日指，由

行政長官提名選舉到普選的程序安
排，均是一個整體的程序，並沒有
分開提名、選舉、任命，又強調任
何影響國家主權的，均不能作司法
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期間發表的
工作報告中，並沒有提到「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這8個字，令部分人擔
心中央對港政策有變。中國人民大學
法律學院院長韓大元昨日表示，「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國兩制」
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列明也是非常
自然的，又說若大家聚焦香港的「一
國兩制」，就能明確理解香港與國家
的關係，即享有高度自治並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

應聚焦「一國兩制」
港直轄中央享自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向中央及特
區負責，故必須「愛國愛港」，但
反對派就聲言這是「突然僭建」的

「政治要求」。中國人民大學法律
學院院長韓大元昨日強調，國家認
同是憲政體制的基本要求，而香港
作為國家不可分離部分，絕大多數
為中國居民，這決定了香港市民應
當尊重國家並樹立國家意識。「愛
國愛港」雖是政治標準，但在國家
憲法體制下具有法律意義。

基本法由憲法「特別授權」
韓大元昨日

在政制論壇中
強調，國家認
同是憲政體制
的基本要求，
香港始終是國
家不可分離的
部分，絕大多數
為中國居民，這
就決定了香港市
民應當尊重國
家，樹立國家意
識，「所謂『一

國兩制』，意指一個國家可以包
容兩套不同制度，兩制之間並不
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尊重取長補
短」。
他坦言，「愛國愛港」的確是「政
治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但在憲
法體制下具有法律意義，是通過法律
來表現的政治要求，「法治原則是尊
重法律規則，大陸法與普通法於規範
內涵核心問題的解釋是相互適用，不
同解釋傳統並不影響對文本分析判斷，
能交叉適用」。
韓大元強調，基本法是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是
全國性法律，同時也是香港的憲
制性法律，「基本法與一般基本
法律相比較有其特點，如制定依
據上的特殊性。其他基本法律是
憲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的概括性
地授權全國人大制定，而基本法
則同時由憲法第三十一條進行
『特別授權』」。
他續說，中國憲政體制既體現了

世界憲政普遍價值，也體現了中國
的文化與傳統，是具有一定開放性
的規範體系；再者，中國憲法不斷
完善，並先後通過4次憲法修改，
有關的充實與發展跟香港珍惜的核
心價值頗為相合，也為基本法實施
奠定了良好基礎，「中國憲法與基
本法共同分享的價值空間越來越
大，憲法作為香港特區基礎也更加
順理成章……若憲法對特區無效，
那對基本法制定權以至國防外交等
主權也失去基礎」。

中央擁港政改最終決定權
韓大元重申，中央在香港政改具
有最終決定權，「從特首產生辦法
的修改程序來看，香港市民、特區
政府、中央政府都有參與，但中央
享有最後的決定權。而由於特首同
時向中央及特區負責，因此，中央
在特首產生辦法修改期間及按照新
辦法進行選舉期間，依法有權做出
必要的判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政制發展首階段公眾諮
詢已進入最後階段，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呼籲學生積
極發表意見，否則或會令一些不
代表他們的聲音，取代了他們的
意見。

積極發表普選意見
梁愛詩昨日在出席香港傑出學

生協進會兩周年活動時致辭，呼
籲學生就「普選是否要按基本法
辦事」、「提名權是否只屬於提
名委員會」，及「選出的行政長
官是否要愛國愛港、不可與中
央對抗」等問題發表意見。
她強調，2017年普選特首的目標，

是「一國兩制」另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更關乎香港的長治久安，及年
輕人的將來，希望學生能夠認識政
改問題，並珍惜機會表達自己的意
見。如果學生自己不發聲，就可能
會令一些不代表他們的聲音，取代
了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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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 憲政體制基本要求

■梁愛詩昨日呼籲學生積極對普選
發表意見。 莫雪芝 攝

■韓大元昨日在港以〈回歸基本法，凝聚社會共識〉為題發表講話。 彭子文 攝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韓大元昨日在本港出席政制論壇。 彭子文 攝

■基本法來源於國家憲
法的「特別授權」。

政改關乎主權 不能司法覆核

「大中華青年在線」與香港城市大
學法律學院昨日合辦政制論

壇，並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院院
長韓大元、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就「基本法的政改法律底線」作
主題演講，與在場近50名青年及會員
交流。
韓大元以〈回歸基本法、凝聚社

會共識〉為題發表講話。他指出，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明確規
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根據特區實
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而規定，最
終達至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早在基本
法起草制定過程，在近20多種建議
條款中充分協商，最後選擇了「提
名委員會及普選」模式，已說明這
是妥協產物。
他續說，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

文義非常清楚，說明基本法授予提
名委員會提名權，並具有立法原意
基礎，當時亦是相對獲得最廣泛接
受，為此，提名權不能被繞開，
「任何一種設計繞過了提委會提名
權，立法會將難以通過，即使通過
亦很難獲得全國人大批准」。

「文義射程」明確 解釋勿超範圍
韓大元強調，「無論採取何種解
釋方法，基本法都無法得出『公民
提名』。解釋法律的起點是文義、
終點也是文義，而『文義射程』是
解釋邊界，任何解釋亦不能超越文
本明確含意。『公民提名』有一定
數量登記選民聯合提名，提委會必
須對其予以確認作為正式候選人，
提名方式是剝奪了提委會提名權，
完全不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可能的
含義範圍」。
他再三強調，現時社會有政黨提
出「公民提名」，不利於政改達成
共識，「制定普選的提名委員會是
有明確性及規範，立法的含意是不
可把規範之外的事直接拿到規範之

內，所以提委會是唯一可行的政
策。大家考量法律外的因素時，首
先明確立法原意及規範含意，兩者
是有區別。大家也不可能追求無限
制的選舉，關鍵是限制是否合
理」。

提委機構提名 無不合理限制
就反對派聲言提委會採「機構提

名」，是「不合理的限制」，韓大
元反駁指，提委會並不構成對選民
權利的不合理限制，「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確定香港逐步過渡普選；第
二十六條提供了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的保護；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指出香
港居民享有權利和自由。如果說提
委會機構提名是對選民權利的限
制，這種限制是得到基本法認可，
這亦是合理的。人權公約也允許合
理限制」。

提委會四界別 預留斟酌空間
就提委會組成，韓大元指出，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屬於開放性，預
留了足夠價值及規範空間，包括廣泛
代表性的含義、民主程序的包容性、
提委會提名程序等，但人大決定寫明
提委會可參照選委會組成，但並非必
須，當中存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我
認為，四大界別結構對提委會起一定
作用，目前無必要調整，但有關比例
及人數可以斟酌」。
他並強調，基本法已經承諾「一

國兩制」方針五十年不變，2017年
是香港回歸20周年，恰逢是50年的
中間點，依法實現普選及推動特區
民主發展，既是眾望所回歸，也是
順理成章，為此，中央政府積極推
動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他期望大
家以基本法作為尋求共識的平台，
「只要堅持基本法，尊重基本法，
依照基本法辦事，就會獲得更廣泛
的民意支持，尋求更強大的共識，
強化普選成功的正能量」。


